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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詞目對應詞在例證譯文中再現，是例證翻譯的基本原

則。為此，本文從詞典例證功能、對應詞的焦點地位、詞條篇章連貫

和詞典使用者的使用效果等方面論證了這個觀點。為了闡述該原則在

詞典例證翻譯中所具有的特殊指導作用，本文不僅從翻譯目的、翻譯

結果和翻譯過程等方面對普通翻譯和詞典翻譯進行區分，同時還提出

詞目翻譯和例證翻譯之間具有不可分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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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不少學者如崔冰清（2003）、陳叢梅（2005）認為，對應詞能否在例

證譯文中再現，並無須強求。本文不反對這個觀點，只是想論證對應詞

在例證譯文中再現的功能，從而建議雙語詞典例證翻譯必須以詞目對應

詞為自始至終的關照點，盡量保證詞目對應詞在例證譯文中再現，詞目以

外的部分則可相應地靈活翻譯。為此，本文擬從對應詞與例證功能的關

係、對應詞在詞典交際中的焦點地位、對應詞再現與詞條篇章連貫的關

係以及對應詞再現對使用者的作用等角度來論證此一觀點。最後，為了

幫助讀者進一步認清這一觀點，本文將對普通翻譯和詞典例證翻譯、語

用規約化的言語和非語用規約化的言語做出區分，並對詞目翻譯和例證

翻譯之間的關係做進一步說明。

貳、對應詞再現是實現多數例證功能的基本需要

章宜華（2003）指出詞典例證有以下十大功能：釋義實證功能、延

伸釋義功能、輔助釋義功能、語境辨義功能、同義辨析功能、凸現句法結

構功能、提示典型搭配功能、傳遞文化資訊功能、例源提示功能、新詞

首現提示功能。我們認為，詞典例證這十大功能顯然不可能依靠某個具

體種類的例證完成，必須對各種例證做出區分。根據以上例證功能，可

以區分出相應的十種例證類型：釋義實證例證、延伸釋義例證、輔助釋

義例證、語境辨義例證、同義辨析例證、凸現句法結構例證、提示典型

搭配例證、傳遞文化資訊例證、例源提示例證和新詞首現提示例證。據

觀察，通常情況下，具有釋義實證功能的例證是雙語詞典中最常見的，因

為詞典使用者往往會期待釋義能夠通過例證而被證明（徐海，2009）。對

應詞再現是通過例證來實證釋義的最佳手段。據此，我們認為，對應詞

再現是實現多數例證功能的基本需要，也是詞典例證翻譯的基本原則。



�� 　編譯論叢　第二卷　第二期

當然，有些詞典的例證並不是為了例證某個詞目的釋義，而僅僅是

為了完成其他特定功能，如傳遞文化資訊等。這時，對應詞再現就不是這

些例證翻譯的必然要求，完成所預定的特定功能才是這些例證翻譯的首

要標準。正如章宜華（2003）所言：「在例句的翻譯中，首要任務就是要

盡力保持原語例證的功能，這是詞典例證翻譯的總原則，這個原則把握

不好，其他原則就失去了意義」。不過，就通常情況而言，在經濟原則的

作用下，沒有釋義實證功能而僅僅有某種其他特定功能的例證並不會占

詞典例證中的多數，而且實現這些例證功能的翻譯標準與對應詞再現的

翻譯原則並不是相互對立的。況且，不論詞典編者想選擇什麼樣的例證、

實現什麼樣的功能，譯者出於什麼原因、做出怎樣的翻譯，都不能完全

置釋義於不顧，儘管這時「顧」的程度會因為編者事先告知使用者具體

的例證所應有的具體功能（如為了凸現句法結構）而受到影響，有時強、

有時弱。因而，這些例證的翻譯標準並不會影響對應詞再現作為詞典例

證翻譯的基本原則。

參、對應詞再現是對應詞在詞典交際中 

所具焦點地位的必然要求

我們認為，對應詞再現是對應詞在詞典交際中所具焦點地位的必然

要求。為了說明這個觀點，我們以《基礎英漢詞典》中的“a＂詞目的一

個義項為證：

“a”：1.（第一次提到的、非特指的）一（個）：a woman一個婦女；an 

actor一個男演員；an animal一只動物；a boy一個男孩（林易，2002，

頁 1）。

這裡的例證譯文中全部再現了對應詞，這是因為詞目 “a” 和其對應詞

在這個義項中都具有焦點地位。然而我們認為，在普通翻譯語境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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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泛指時，譯者顯然很少把 “a” 譯成「一個」或「一只」，這是因為在

普通翻譯語境中所泛指的 “a”，往往不是讀者關注的焦點，其詞典中的對

應詞自然也不具焦點地位，故通常被略而不譯。但是當 “a” 作為詞目時，

尋求它的釋義就成為使用者關注的焦點，當編者給出「一個」的釋義對

應詞時，焦點自然就落到了這個對應詞能否在例證中得到實證上。再如：

“a”：1.（非特指的）一（個）：It’s a picture of an old castle in Scotland.這

是一張蘇格蘭一座古城堡的圖片（陸谷孫，1993，頁 1）。

我們認為，該例證中的 “a” 在普通翻譯語境中是可譯也可不譯的，但

作為例證中的詞目，該例證譯文再現其對應詞，是為滿足和實現使用者

焦點期待的需求。

肆、對應詞的再現是保證詞條篇章連貫 

以及增強使用效果的重要手段

我們認為，詞目和詞目下的各個成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詞條篇章。

從篇章連貫的角度來看，Givon（1995）認為語篇連貫有程度之分，其中

有兩種極端情形：連貫性最強的一端為重言（logical tautology）、連貫性

最弱的一端為矛盾（contradiction）（引自朱永生、嚴世清，2001，頁 77）。

同詞反覆毫無疑問最具連貫性。

因此，對應詞在例證譯文中再現，就如同詞目詞在例證中再現，

可以加強詞條篇章的連貫性，從而減輕詞典使用者的認知處理努力

（processing efforts），增強詞典使用者的認知效果。當所列對應詞在例證

翻譯中被上義詞、下義詞、同義詞、近義詞、甚或是反義詞所替代時，詞

條篇章的連貫性必將有不同程度的削弱，從而導致使用者不得不投入更

多的處理努力，且所獲得的認知效果也相應地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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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應詞再現是避免誤解或誤用的重要措施

對應詞再現能避免使用者做出錯誤判斷。例如：

[歸屬 ]Belong to; com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the island 

has long been established beyond dispute. 該島的 ~~早已確定無疑（外語

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詞典編輯室，1988，頁 323）。

我們認為，該詞目對應詞在例證中沒有再現，使得整個詞條篇章的

連貫性遭到破壞，旁落了所列對應詞的焦點地位，使得使用者對對應詞

實證的心理期待落空，導致例證功能有所喪失。更為嚴重的是，使用者

必須重新判斷哪個詞或詞組是「歸屬」的釋義，從而有可能導致使用者

做出錯誤的判斷，乃至以後在使用中誤用。總之，對應詞沒有得到例證

或沒有在例證中得到體現，都有可能導致該詞目對應詞在實際使用中被

誤用或濫用。

根據以上四點，我們認為，詞典例證翻譯中「對應詞再現」是詞典

例證翻譯的基本原則。但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觀點的正確性，我們還必

須對普通翻譯和詞典例證翻譯，以及語用規約化的言語和非語用規約化

的言語做出區分，並進一步闡明詞目翻譯和例證翻譯之間的關係，指出忽

視和誤解其間關係所帶來的危害。

陸、普通翻譯和詞典例證翻譯

一、翻譯目的不同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詞典中的例證在功能上並不等同於現實中的話

語，也就是說，詞典交際和一般交際相比有著特殊目的。例如，“It’s hot”

在現實交際中按照 Austin（引自何自然，1988，頁 129）的言語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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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産生三個行為：以言指事（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聽話人可能因之而去開空調；而詞

典中作為詞目 “hot” 的例證則不可能產生這樣的效果，該話語只能起著實

證 “hot” 的對應詞或者語法資訊等功能的作用。也就是說，一般交際的翻

譯目的是為了讓譯文讀者明白原語說話人要達到的某種效果，並可能讓

聽話人據此行事。而詞典例證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實證詞目詞的對應詞或

語法資訊等，讓譯文讀者掌握這些資訊並有效應用於一般交際中。

二、翻譯過程中的參照點和方法不同

詞典例證和普通翻譯不同之處還在於：詞目對應詞在詞條篇章中具

有焦點地位，例證翻譯必須以「再現對應詞」為基本原則，而普通翻譯

中，同一詞語的釋義不侷限於具體詞典中所列之對應詞，某個具體對應

詞也往往不能成為交際雙方的焦點，因而也就不存在「再現某個對應詞」

的基本原則，而是「盡量再現原文的整體語用效果」。總之，兩種翻譯過

程中的參照點不同。

由於參照點的不同，例證翻譯的譯者首先必須盡量保證對應詞再現

才組織其他詞語的翻譯，而普通翻譯中對同一詞語的處理可能會因為其

在整體環境中的焦點地位不同而有很大的差異。為此，普通翻譯的方法，

如所謂的直譯、意譯，在例證翻譯中都必須盡量服從於對應詞再現的基

本原則，即不管譯者主觀上是想直譯、還是意譯，都必須首先考慮對應

詞是否在譯文中得到再現。正如章宜華（2003）所言，「在文學翻譯中一

般都採取歸化的方式來處理句法結構，特別是一些複合句的結構，因為

這樣處理更符合漢語習慣，也不影響句子意義的傳遞。然而，在詞典翻

譯中，例句的一大功能是凸現詞目詞的句法結構和使用語境，如果完全採

用歸化的方式，會影響例證功能的發揮」。在我們看來，忽視「盡量再現

對應詞」的基本原則，用任何一種不考慮例證翻譯特殊性的翻譯方法去

翻譯例證，都可能影響例證功能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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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譯的結果不同

（一）譯文形式不同

普通翻譯和詞典例證翻譯有著不同的翻譯原則。我們認為，在多數

情況下，例證翻譯由於受到詞目對應詞必須盡量得以再現的限制，翻譯

詞目以外的詞語也必然由此受到約束；而普通翻譯對同一詞語的處理並

沒有受到盡量再現對應詞的限制，其他詞語的翻譯自然也沒有相應的約

束。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就同一話語而言，普通翻譯的譯者和詞典例證

翻譯的譯者很可能產出不同的最後譯語形式。

（二）同一詞語翻譯所取得的語用認知效果不同

普通翻譯在於讓讀者在整體上取得和原文讀者一樣的語用認知效果，

詞典翻譯在整體上也一樣。然而，例證譯文使用者所得的語用認知效果，

要靠整個詞條篇章是否改變使用者對詞目的認知狀況來衡量，詞目和例

證及其譯文的編排因而成為詞條篇章的靈魂；為此，譯者不得不把詞目

翻譯和例證翻譯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考慮，則對處於詞條篇章結構中

的詞目和處於普通篇章結構中某個位置的同一詞語的翻譯，很可能存在

差異。而普通翻譯的使用者和例證翻譯的使用者，通過同一詞語的譯文

所取得有關該詞語的語用認知效果也可能相異。請看章宜華（2003）的

一個例子：“He was not really disappointed to find Paris was so empty. (F. S. 

Fitzgerald: Babylon Revisited) ”。他認為，文學翻譯中應譯為：「得知那麼

多的巴黎故友都已離去，他並不感到太失望」；但如果該例用作詞典例證，

“so empty” 只能譯作「街頭如此空蕩」。這個例子能讓我們明顯感受到對

“empty” 的認知狀態改變，因譯文不同而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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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語用規約化的言語和非語用規約化的言語

區分語用規約化言語和非語用規約化言語，是正確理解「盡量再現

對應詞」翻譯原則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們認為，話語有語用規約化言語

和非語用規約化言語之分。當詞目出現在非語用規約化的結構話語中時，

詞目意義往往能被釋出，也就是說，其意義能列為一個個對應詞，故這

樣的結構話語例證翻譯必須盡量遵循對應詞再現的翻譯原則。然而在詞

典中還有諸如諺語之類的固定結構話語，它們都是被語用規約化的言語，

往往承載著一般例證所不能承載的傳遞文化資訊功能，其中單個詞目的

意義往往根本無法釋出；譯者因而不可能列出這種語境下的詞目對應詞，

只能給出整個話語的釋義。不過，對於這種結構話語例證，我們認為只

要譯者給出了一個釋義，就必須盡量讓這個釋義在例證譯文中再現，猶

如詞目對應詞必須盡量在非語用規約化的結構話語例證的譯文中再現一

樣。因此，在詞典翻譯中，這種結構話語的翻譯原則和對應詞再現的翻

譯基本原則是一致的。

捌、詞目翻譯與例證翻譯

正確理解詞目翻譯和例證翻譯之間的關係，是正確理解對應詞再現

翻譯原則的保證。然而，據我們所知，目前詞典翻譯的研究對詞目翻譯和

例證翻譯之間的關係還欠缺足夠的認識，這主要表現在：詞目翻譯和例證

翻譯的內在聯繫被割裂（劉重德，1999；章宜華，2003）。章宜華（2003）

認為，「詞典翻譯是以詞目詞為核心，以詞、短語、句子為獨立處理單位，

而文學翻譯則是以故事情節或篇章的語意為核心，以篇章為獨立的處理

單位」。這種觀點顯然沒有看到一個詞條也和文學故事一樣是一個篇章的

事實。我們認為，詞典翻譯也是篇章翻譯，忽視了這點，必然割裂詞目翻

譯與例證翻譯的關係，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動搖詞目翻譯具有核心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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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因為詞目翻譯的核心地位要靠例證翻譯來進一步印證。

另外，割裂詞目翻譯和例證翻譯之間的內在聯繫，還可能導致詞典

編撰中出現值得商榷的編排，劉重德（1999）編撰的《英漢翻譯例句詞

典》就是一例，該詞典只有例證翻譯，沒有詞目翻譯。我們認為，通常情

況下，使用者要使用詞典往往是因為不懂該詞的意義和用法，會期待詞

典能告知該詞的意義和用法。根據徐海（2009）的調查也顯示，中國英語

學習者查閱例證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為了了解詞的語境義。因而，在詞

典交際語境中，對詞目進行翻譯（即給出對應詞）就是編者為了滿足其

使用者的這種期待，以求獲得詞典交際的成功。為此我們認為，給出對

應詞是必要的。該詞典沒有給出對應詞，對大多數讀者來說，等於讓他

們自己去根據例句為所查詞目釋義，結果是難以想像的。

在我們看來，詞目翻譯與例證翻譯是整個詞條篇章翻譯中不可分割

且具有內在聯繫的兩個部分。在整個詞條篇章翻譯中，詞目翻譯是核心，

是例證翻譯的基礎，例證翻譯則是詞目翻譯的印證，聯繫二者的橋梁是

詞目譯文，即對應詞。故再現對應詞是例證翻譯的基本原則。

玖、結語

了解詞目的釋義，是詞典使用者的基本需求之一，多數詞典例證的

選用便是為了實證詞目的釋義，這樣對應詞的出現和再現都是使用者關

注的焦點。為此，詞典例證翻譯必須保證對應詞的焦點地位，盡量在譯

文中再現對應詞。對應詞的再現可以增強整個詞條篇章的連貫性，增強

使用者獲得的認知效果。相反的，如果譯者強調在例證翻譯中不再現對

應詞而以增加新的詞義為目的，並希望使用者能明白詞典中的釋義是有限

的，那麼使用者就不得不根據語境做出自己的釋義；如此所列對應詞的

焦點地位就難以得到保證，而且詞條篇章的連貫性也會減弱，並弱化使

用者獲得的認知效果。綜上，本文提出，盡量再現對應詞是詞典例證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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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的基本原則。

本文還就例證翻譯和普通翻譯的翻譯目的、翻譯過程中的參照點和

方法、翻譯的結果等方面進行討論，指出例證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實證詞目

釋義及其語法功能，普通翻譯是為了讓譯文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一樣的

語用效果。在翻譯過程中，例證翻譯的參照點是詞目對應詞，普通翻譯是

整體語用效果。因而，例證翻譯方法的選擇，必須盡量以對應詞是否可

以得到再現為標準，普通翻譯的方法則必須考慮整體語用效果。由於翻

譯方法的不同以及譯文讀者的不同，對原文中同樣的詞語或話語的翻譯

處理，在譯文中會表現出不同的形式並給譯文讀者帶來不同的認知效果。

最後，本文還指出，為正確理解對應詞再現的例證基本原則，必須

區分語用規約化的言語和非語用規約化的言語，以詞目翻譯為核心並不

能割裂詞目詞翻譯和例證翻譯之間的內在聯繫，而對應詞盡量再現的基

本原則可以體現這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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